
1 
 

南投縣名間鄉新民社區數位機會中心 

115年我的庄頭我的鏡頭-手機攝影比賽 

徵件簡章 

一、 活動宗旨 

為鼓勵學員運用手機紀錄生活、培養影像觀察力與數位創作能力，新民數位機會

中心特舉辦「手機攝影競賽」。本活動結合在地風景、人文故事與日常感動，引導

學員透過鏡頭記錄庄頭生活點滴，使每一張影像都成為珍貴的社區記憶。 

隨著手機普及與攝影功能日益精進，影像創作已成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表達方式。

本計畫結合手機攝影課程培訓，鼓勵名間鄉社區居民及青年參與學習，透過實際

拍攝，紀錄在地文化資源、人文風貌及地方特色，深化對家鄉的認同與觀察。 

本次競賽將由新民數位機會中心辦理評選，選出優秀及佳作作品，並提供禮券獎

勵。獲獎作品亦將展示於相關數位平台，提升名間鄉社區文化資源之曝光度，讓

更多人看見地方之美，進一步促進在地文化傳承與數位應用發展。 

二、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主辦單位：南投縣名間鄉新民社區數位機會中心 

協辦單位：南投縣名間鄉公所、中投 DOC輔導團-果樂數位行銷有限公司、 

               名間鄉埔中社區發展協會、名間鄉東仁社區發展協會、 

            名間鄉新厝社區發展協會等 

三、 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一） 參加資格：凡參加過新民社區數位機會中心課程 DOC數位學習推廣課程者，

即具參加資格。 

（二） 徵件期間：自 115年 4月 6日（一）起至 6月 20日（六）晚上 11：59止。 

（三） 得獎公布日：預定於 115年 6月 27日（六），在新民數位機會中心臉書粉絲

團公告得獎名單。 

（四） 報名方式 

1. 可紙本報名，用紙本報名填寫相關資料，均需將參賽照片以電子郵件寄至

「yus059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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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亦可透過「新民社區數位機會中心」LINE＠，繳交參賽照片，傳送照片後，

須同時傳送報名者之姓名、聯絡電話等訊息。 

3. 未滿十八歲之參賽者，需得其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並接受本簡章之各項

規定參賽，請提供參賽者法定代理人之同意簽名，以供審核。 

（五） 參賽規範與作品規格 

1. 參賽作品限用手機拍攝，不限廠牌。 

2. 照片拍攝期間於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6月 1日 

3. 每人最多可投 3張作品，基於個資保護與比賽公平性原則，請由本人投稿，

勿請他人代為投稿。 

4. 主題以社區之「地景風光」、「文化故事」、「風土人情」、「自然物

產」、「建築風格」等。 

5. 參賽作品應符合攝影主題及收件規格，且不違反善良風俗、並未經公開發表

（「發表」之定義：平面出版、公開展覽、其它攝影比賽得獎之作品；但不

包含部落格、個人網站、臉書等其它社群網站之貼圖、學會團體內部刊物發

表鼓勵性無償之作品。） 

6. 所傳的圖檔總像素需達 600萬像素(pixels)以上原始拍尺寸，電子檔至少

1MB 以上，不超過 10MB 為限，檔案類型須以 JPG 或 JEPG 格式。 

7. 作品僅可調整亮度、對比度、色彩飽和度、裁切、拉直、修補雜點入塵、轉

為單色調或黑白等，但不得以 AI、電腦後製軟體合成及改造（包括增加或減

少原始影像的元素）。 

8. 參賽者應合法取得被攝影對象或標的同意或使用權進行拍攝 ( 即無肖像權

爭議問題 )。 

9. 如有違反參賽規定或涉及著作權、肖像權或其他侵權等事宜，一經發現或經

他人檢舉屬實者，將取消該作品之參賽資格；若為得獎作品，則取消得獎資

格並追回獎勵禮券，獎項不予遞補。其涉著作權侵害之法律責任，由參賽者

自行負責，與主辦單位無關。 

10. 參賽者於提交參賽作品予主辦單位之同時，仍擁有參賽作品之完整著作權以

及智慧財產權利，並同意若得獎之作品永久以無償、不可撤銷方式授權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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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並同意主辦單位可再轉授權第三方）以任何非商業形式、載體或技術

（包括但不限於使用於網站、螢幕桌布、實體或線上之展覽、刊物、廣告、

專輯、月曆、海報或其他主辦單位認為適合之利用方式）使用（包括但不限

於重製、改作、編輯、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再公開傳達、公開展示、散布

與出租等行為）。 

四、 評審方式： 

（一） 凡符合參賽資格作品，由主辦單位聘請評審委員評定優勝名次，參賽者對評

審委員之評審結果，不得有任何異議。 

（二） 評審標準： 

1. 主題及創意：30% 

2. 構圖與技術：40% 

3. 整體美感：30% 

五、 獎勵方式 

（一） 優選：預計 20名，每名禮券 300元。 

（二） 佳作：預計 30名，每名禮券 100元。 

（三） 透過手機聯繫及 Email 寄發得獎訊息，得獎人應配合填列相關資料，必要

時須提供照片原始檔以供檢視。通知得獎後七日內未回覆，主辦單位得取消

得獎資格。 

六、 作品展出：預定於 115年 7月 1日起，於新民數位機會中心臉書線上展出。 

七、 聯絡方式 

南投縣新民數位機會中心（新民 DOC） 

★凃善修 0908-017959 

★廖佑軒 0902-258825  

EMAIL：yus0592@gmail.com、smdoc01@gmail.com 

 


